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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编号：阳光-WZ2021-002
二、项目名称：万载县校园安全防控系统建设项目
三、相关当事人
投诉人：江西赣鄱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李志刚      
授权代表：廖雯     联系电话:18970966679  
投诉人地址：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红谷南大道2799号江西新华发行集团                      
被投诉人：江西联翔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付鹏       联系电话:13755692618
被投诉人地址：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赣抚西提龙韵大厦（龙韵花园）A座一层东区1469室
四、基本情况           
投诉人对万载县教育体育局“万载县校园安全防控系统建设项目（阳光-WZ2021-002）”的质疑答复不满意，于2021年2月22日向我局进行投诉。经依法对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中的相关材料进行审查，现本投诉案已审查终结。
（一）投诉人称
1、投诉事项：江西联翔科技有限公司针对采购货物产品技术参数无法完全满足，虚假应标。
事实依据：针对“智能人脸抓拍机”、“智能硬盘录像机”、“人脸分析比对服务器”、“测温防客机”、“校园安全平台”、“紧急报警箱”，投诉人称认真核对了全国十大品牌的主流品牌官网的产品展示区且咨询了5家中国主流厂商（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宇视科技有限公司、苏州科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天地伟业技术有限公司）的官网，并提供这5家公司的“智能人脸抓拍机”、“智能硬盘录像机”、“人脸分析比对服务器”、“测温防客机”、“校园安全平台”、“紧急报警箱”的官网截图，认为以上5家厂商没有1家能够满足全部技术参数要求，所以从江西联翔科技有限公司得分98分的结果来判断该公司完全响应了所有的技术参数。故投诉人认为江西联翔科技有限公司存在虚假材料应标。
2、投诉请求：投诉人要求江西联翔科技有限公司在15个日历天内，提供“智能人脸抓拍机”、“智能硬盘录像机”、“人脸分析比对服务器”、“测温防客机”、“校园安全平台”、“紧急报警箱”样品各1台，现场演示，逐条核对招标文件采购设备功能和参数，若有一项不满足，需废除江西联翔科技有限公司的中标资格。
（二） 被投诉人称
投诉事项：江西联翔科技有限公司针对采购货物产品技术参数无法完全满足，虚假应标。
被投诉人回复：投诉人只是简单的从部分厂商官网截取了某一型号的技术参数进行对比，没有进过充分的市场调查，就认定为虚假应标，这是毫无事实依据的。首先，大部分厂家都不会把技术参数在官网上全部展示出来，只是显示某一版本参数；其次，投诉人只是截取了某一型号的参数，而每个厂家都有多种型号，每个型号都有其各自的参数，厂家单一型号参数不满足如何能证明该厂家所有型号都不满足，这明显属于以偏概全。
被投诉方称完全按照招标文件的要求，详细技术参数要求都在偏离表中进行了响应，智能人脸抓拍机、智能硬盘录像机和人脸分析比对服务器都提供了公安部的检测报告进行佐证，投诉人单凭部分厂家官网上某一型号参数未体现就主观臆测虚假应标，缺乏事实依据。另外产品供应商“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也出具了针对此项目的参数确认函并加盖了公章。
五、处理依据及结果
本机关受理投诉后，依法将投诉书副本发送至被投诉人，并分别对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进行了询问，查阅了本项目招标文件、投标文件、专家评审报告等资料。现本项目已调查结束，就所投诉问题做出如下处理：
1、 投诉事项：江西联翔科技有限公司针对采购货物产品技术参数无法完全满足，虚假应标。
本项目的评标工作是由依法组建的评标委员会负责组织进行的，在评标过程中，评标委员会是根据本项目采购文件所载明的评审方法和标准对各投标人的投标文件响应以及相关材料进行了客观、公正的评审后得出的评审结果，且江西联翔科技有限公司的产品供应商“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针对此项目的参数确认函并加盖了公章。投诉人仅凭官网信息推测江西联翔科技有限公司的货物产品技术参数无法完全满足，却不能给出实质性证据，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
2、投诉人要求被投诉人在15个日历天内，提供“智能人脸抓拍机”、“智能硬盘录像机”、“人脸分析比对服务器”、“测温防客机”、“校园安全平台”、“紧急报警箱”样品各1台，现场演示，逐条核对招标文件采购设备功能和参数，若有一项不满足，需废除被投诉人的中标资格。
依据《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第二十二条“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一般不得要求投标人提供样品，......”，投诉请求予以驳回。
综上所述，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九条：“投诉处理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财政部门应当驳回投诉：……（二）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的规定，对投诉人的投诉请求不予支持，驳回投诉。
六、其他补充事宜
如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可在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60日内向万载县人民政府或者宜春市财政局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6个月内向同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万载县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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